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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673号

申 请 人：安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申请人安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

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11

月 2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

予受理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事项进行受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对“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

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程、亮化

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包号：4标

段”的投诉回复内容表示不满。此外，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

投诉过程中存在回复拖延行为，于法定期限最后一日方以纸质

形式作出回复，导致申请人未能及时补充相关材料。请求复议

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相关事实。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

院）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程、

亮化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 标

（项目编号：ZKGC—2025—0811—XXXX，以下简称“案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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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于 2025年 9月 8日进行开标和评标程序。根据案涉项目

《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标候选人公示表》以及《被否决

投标情况一览表》可知，申请人系案涉项目的投标人之一，其

被否决投标，原因为“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招标

文件要求”。2025年 9月 16日，申请人向案涉项目招标人周口

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提交《异议函》一份，对“被否

决投标的原因及依据：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招标

文件要求”提出异议，请求“取消本次中标结果，更换评委专

家重新评标。”2025年 9月 18日，案涉项目招标人周口市某某

院（周口市某某医院）向申请人作出《关于周口市某某院（周

口市某某医院）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

配套工程、亮化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

次）4标的投标文件废标异议回复》，回复内容记载：“废标

结论合规：1、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

法）关于‘2.1.2财务要求’的明确要求：符合第二章‘投标人

须知’第 3.5.2项规定，近 3年以来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处于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新注册企业注册之日起计算），贵方投标文件中未按规定提

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投标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评

标委员会判定贵方投标文件无效，该结论合规有效。”2025年

9月 22日，被申请人通过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收到申请人提

交的投诉书。被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23日在新点网络协同办

公平台上对某某公司提起的投诉进行了回复，回复内容为：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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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五）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

明文件。......’规定，请补充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供

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2025年 9月 25日，申请人再次通过新

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提交投诉书，新版本投诉书中仅增加了提

供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并未补充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2025年 9月 2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招标投标投诉事项

不予受理决定书》，因申请人投诉书中未明确该项目招标投标

活动的具体违法违规事项、投诉事项不具体、缺乏有效线索和

相关证明材料，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提出的投诉。2.被申请人

对申请人作出的《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有充分

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合规，不应撤销，申请人提出的

复议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

作为案涉项目的招标人，对招标文件拥有解释权。其在《异议

回复》中已经就招标文件所要求提供的“近 3年以来企业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向申请人作出解释说

明，可知“近 3年以来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系需二者同时满足的并列关系，而非二者择其一

的选择关系。然而申请人仅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近 3年以来企

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并未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不符合投标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在此情况下评标委员

会判定其投标文件无效，该结论合规有效。在周口市某某院

（周口市某某医院）已经对申请人异议事项进行充分解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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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明确认定不存在违法违规事项的情况下，申请人向被申请

人前后两次提交的投诉书内容均完全照搬其异议函，投诉书中

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的违法违规事项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被申请人明确告知其应补充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的情况

下，申请人仍未补充提供任何存在违法违规事项的有效线索或

相关证明材料。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

要的证明材料”、《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

法》（七部委 11号令）第七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

书。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五）有效线索和相关证

明材料……”、该办法第十一条：“行政监督部门收到投诉书

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视情况分别做出以下处理

决定：（一）不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将不

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投诉人……”和该办法第十二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二）投诉事项不具体，

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等相关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提出的投诉，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了《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此外，申请人在

复议申请书中称被申请人“存在回复拖延行为，于法定期限最

后一日方以纸质形式作出回复，导致我司未能及时补充相关材

料”，该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上，被申请人于 2025年 9

月 22日通过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书

后，在次日即 2025年 9月 23日就通过线上回复的方式告知申

请人需补充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存在拖延回复导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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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未能及时补充相关材料的情况。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作出的《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有充分事实

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合规，不应撤销，申请人提出的复议

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12月 31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的意见，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发热门诊

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程、亮化工程、固

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 标（项目编号：

ZKGC—2025—0811—XXXX，以下简称“案涉项目”）于

2025年 9月 8日进行开标和评标程序。案涉项目招标文件 3.5.2

项近年财务状况的年份要求：投标人应提供 2022、2023、2024

年度经会计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和健全

的财务会计制度。《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标候选人公示

表》以及《被否决投标情况一览表》显示，案涉项目公示的定

标候选人 5个，被否决的投标人 3个，申请人安徽某某文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案涉项目被否决的投标人之一，其被否决投

标原因为“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招标文件要

求”。2025年 9月 22日，申请人通过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向

被申请人周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投诉书》，投诉事项

为“我司对‘被否决投标的原因及依据：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提出投诉”，请求取消本次中标

结果，更换评委专家重新评标。同日，被申请人回复申请人，

要求申请人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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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补充材料。2025年 9月 23日，申请人

在该平台询问被申请人“请说明退回理由”。2025 年 9月 24

日，被申请人回复申请人“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投诉处理办法》第七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

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五）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

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规定，请补充有效线索和相

关证明材料，并提供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2025 年 9月 25

日，申请人再次通过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提交《投诉书》及

申请人于 2025 年 9 月 16 日向案涉项目招标人周口市某某院

（周口市某某医院）提交的《异议函》和周口市某某院（周口

市某某医院）对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

某医院）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

程、亮化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

标的投标文件废标异议回复》，未提供其他相关线索和材料。

2025年 9月 28日，被申请人作出《招标投标投诉事项不予受理

决定书》，告知申请人“经审查，你公司的投诉书中未明确该

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具体违法违规事项，投诉事项不具体，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投标

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日内向有关行政

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

料……’且你公司的投诉书中缺乏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不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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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令）第七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五）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 11

号令）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

（二）投诉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

的……’规定，我委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对该不予受理决

定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5年 9月 16日，申请人向案涉项目招标人周口

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提交《异议函》一份，对“被否

决投标的原因及依据：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招标

文件要求”提出异议，认为招标文件规定的是“投标人应提供

2022、2023、2024年度经会计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后

的财务报表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022、2023、2024财务

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是并列关系，提供

其中之一即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申请人在投标文件中已经按

要求提供了 2022、2023、2024年度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

报告。审计报告是证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的一种有效方

式，也是对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健全性的有效证明，客观已表明

了财务制度的健全性。且招标文件并未单独明确强调“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需以何种具体形式体现，也并未明确将“提供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书面说明”作为实质性响应条件，仅凭此

理由废标显得过于牵强且缺乏透明度、缺乏明确依据。第 4标

段中三家外地公司全因“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废标，而

五家河南本地公司未被废标，存在潜在地域歧视或操作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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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候选人公示中，废标原因的一致性缺失涉及地方保护主

义。存在评审标准不一致的可能，评标专家没有做到相互独立

评审评标，评标过程存在遭受干扰或明示暗示等违规行为。周

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于 2025年 9月 18日作出《关

于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

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程、亮化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

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标的投标文件废标异议回复》，回

复申请人废标结论合规：根据案涉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

办法（综合评估法）关于 2.1.2财务要求，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第 3.5.2项规定、近 3年以来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处于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安

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未按规定提供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投标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评标委员会

判定安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无效，该结论合

规有效。评标委员会由周口、信阳、商丘、三门峡、郑州、焦

作等多地人员共同组成，并实行的远程异地评标，做到公平、

公正、独自评审、不存在违规行为。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是企

业一项基本管理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基石。有年度审计报告并

不代表企业财务管理健全，这方面全国要求都是一致的，不存

地域性的歧视或地方保护主义。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安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异议函》；2.《关于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医院）

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程、亮化

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标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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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废标异议回复》；3.安徽某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

诉书》；4.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网页截图 4张；5.《招标投标

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

要的证明材料。《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一）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二）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三）投诉事

项的基本事实；（四）相关请求及主张；（五）有效线索和相

关证明材料。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

进行投诉的，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已向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投诉的，应当一并说明。第十一条规定，行政监督部门收

到投诉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视情况分别做出

以下处理决定：（一）不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

理，并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投诉人。第十二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二）投诉事项不具体，且

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本案中，申请人安徽某某文化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5年 9月 22日向被申请人周口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提交投诉书，对其在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某

医院）发热门诊楼和某某门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工

程、亮化工程、固定家具、标识标牌、供配电工程（二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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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编号：ZKGC—2025—0811—XXXX）项目中“被否决投标

的原因及依据：未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符合招标文件要

求”提出投诉，请求取消本次中标结果，更换评委专家重新评

标。被申请人当日收到后，即要求申请人根据《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补充提

交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供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而

申请人 2025年 9月 25日再次通过新点网络协同办公平台仅提

交了《投诉书》及向案涉项目招标人周口市某某院（周口市某

某医院）提交的《异议函》和周口市某某院作出的《异议回

复》，并未按要求补充提交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被申请

人经核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依据上述规定，于 2025 年 9月

28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对其投诉

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回复内容适当，程序合法。综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

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招标投标

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 1月 19日

抄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